
 

 

行政會議  

 

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聯合國制裁條例》  

(第 537 章) 
 

《2013 年聯合國制裁(科特迪瓦)規例》  
 
 
引言  
 
 在二零一三年七月九日的會議上，行政會議建議、行政長

官指令，根據《聯合國制裁條例》(第 537 章)(“條例”)第 3 條，訂

立《2013 年聯合國制裁(科特迪瓦)規例》(“2013 年規例”)(載於附

件 A)，以執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部”)的指示。2013 年

規例於二零一三年七月十二日在憲報刊登，並於同日實施。  
 
 
背景  
 
責任和權限  
 
2. 根據條例第 3(1)條，行政長官須訂立規例，執行外交部的

指示，實施聯合國安全理事會 (“安理會”)議決的制裁措施。二零

一三年五月，行政長官接獲外交部的指示，要求香港特別行政區

(“香港特區”)政府實施安理會第 2101 號決議對科特迪瓦施加的制

裁。2013 年規例依據上述指示而訂立。政務司司長所發出確認

外交部指示的文件及安理會第 2101 號決議，分別載於附件 B 及

C。  
 
對科特迪瓦的制裁  
 
3. 鑑於科特迪瓦持續侵犯平民的人權，對周邊區域的和平進

程構成威脅，安理會自二零零四年起通過多項決議，對科特迪瓦

施加制裁。該等制裁措施最近於二零一二年四月由安理會第 2045
號決議修訂和延長，包括軍火禁運  (1 )、向經安理會第 1572 號決議  

                                                           

附註   ( 1 )   安理會第 2045 號決議第 2 段訂明，禁止直接或間接向科特迪瓦供應、出

售、轉讓或運載軍火及任何相關物資。豁免情況載於安理會第 2045 號決

議第 3 段。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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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段所設委員會(“委員會”)列入名單的若干個人實施旅行禁令
(2 )、向經委員會列入名單的若干人員和實體實施財政制裁 (3 )，以

及禁止來自科特迪瓦的毛坯鑽石進口 (4 )。  
 
4. 依據外交部的指示，香港特區在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八日

制訂《2012 年聯合國制裁(科特迪瓦)規例》(第 537BA 章)(載於附

件 D)，對科特迪瓦實施該等制裁。第 537BA 章在二零一三年四月

三十日午夜期滿失效。  
 
安理會第 2101 號決議  
 
5. 安理會注意到，科特迪瓦局勢繼續對周邊區域的國際和平

與安全構成威脅，遂於二零一三年四月二十五日通過第 2101 號決

議。安理會的決定包括：  
 

(a) 將安理會第 2045 號決議第 2、3 和 4 段規定的軍火措施延

長至二零一四年四月三十日(參閱安理會第 2101 號決議第
1 至 4 段)；以及  

 
(b) 將第 1572 號決議第 9 至 12 段和第 1975 號決議第 12 段規

定的金融和旅行措施，以及第 1643 號決議第 6 段規定的防

止任何國家從科特迪瓦進口毛坯鑽石的措施延長至二零一

四年四月三十日(參閱安理會第 2101 號決議第 6 段)。  
 
 
2013 年規例  
 
6.  2013 年規例 (載於附件 A)旨在實施安理會第 2101 號決

議，進一步延長對科特迪瓦施加的制裁措施。2013 年規例的主要

條文包括：  

                                                           

( 2 )   安理會第 1572 號決議第 9 段訂明，禁止經委員會列入名單、對科特迪瓦

和平與民族和解構成威脅的所有人員進入或經過會員國國境。豁免情況載

於安理會第 1572 號決議第 10 段。  
 
( 3 )    安理會第 1572 號決議第 11 段訂明，凍結經委員會列入名單的人員直接或

間接擁有或掌管的資金、其他金融資產和經濟資源，或經委員會列入名

單、代表他們或按他們的指示行事的任何人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掌管的實體

持有的資金、其他金融資產和經濟資源，並禁止向若干人士或實體或為若

干人士或實體的利益，提供任何資金、金融資產或經濟資源。豁免情況載

於安理會第 1572 號決議第 12 段。  
 
( 4 )   安理會第 1643 號決議第 6 段訂明，禁止所有來自科特迪瓦的毛坯鑽石進

口。安理會第 1893 號決議第 16 和 17 段進一步訂明，完全為了促進發展

有關科特迪瓦鑽石生產的具體技術資訊而進行科學研究和分析的進口則可

獲豁免，惟此種研究須由金伯利進程協調，並經委員會逐案核准。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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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 2 及 3 條禁止向科特迪瓦或若干與科特迪瓦有關連人士

供應、售賣、移轉及載運軍火或相關的物資；  
 
(b) 第 4 條禁止自科特迪瓦輸入未經加工鑽石；  
 
(c) 第 5 條禁止向若干人士或實體提供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或

經濟資源，或處理若干人士或實體的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

或經濟資源；  
 
(d) 第 6 及 7 條禁止若干人士在香港特區入境或經香港特區過

境，並訂明相關的例外情況；  
 
(e) 第 8 至 10 條就以下方面批予特許，作出規定：供應、售

賣、移轉或載運禁制物品；自科特迪瓦輸入未經加工鑽石

進行獲委員會核准的科學研究和分析；以及向若干人士或

實體提供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或處理若干人

士或實體的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  
 
(f) 第 30 條訂明行政長官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將被委員

會指認的人士或實體指明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根據

2013 年規例第 5 條對其實施財政制裁；以及  
 
(i) 第 32 條訂明 2013 年規例於二零一四年四月三十日午夜期

滿失效。  
 
由於 2013 年規例旨在延長對科特迪瓦施加的制裁，其內容與已失

效的第 537BA 章大致相同。  
 
 
建議的影響  
 
7.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2013 年規例

不會影響條例的現有約束力，對財政、經濟、生產力、環境、可

持續發展或家庭均無影響。執行 2013 年規例後，如產生額外執法

工作，會由相關部門以現有資源承擔。  
 
宣傳安排  
 
8.     我們已於二零一三年七月十二日(即 2013 年規例刊登憲報

當日)發出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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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的資料及與香港特區的關係  
 
9. 關於科特迪瓦的資料、對該國實施制裁的背景，以及科特

迪瓦與香港特區雙邊貿易關係的資料，請參閱附件 E。  
 
  
徵詢意見  
 
10.   請委員注意當局根據 2013 年規例在香港特區實施安理會

第 2101 號決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零一三年七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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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 2013 年 聯 合 國 制 裁 (科 特 迪 瓦 )規 例 》  

關 於 科 特 迪 瓦 的 資 料  

國 家 背 景 資 料  

 科 特 迪 瓦 是 非 洲 西 部 一 個 國 家 ， 瀕 臨 北 大 西 洋 ， 與 利 比 里 亞 、 加

納和幾內亞接壤，總面積 322  463 平方公里；在二零一一年，人口估

計約有 2  020 萬。科特迪瓦的首都設於亞穆蘇克羅，最大城市為阿比

讓 。 該 國 以 生 產 及 出 口 咖 啡 、 可 可 豆 和 棕 櫚 油 為 主 1， 二 零 一 一 年 國

內生產總值為 241 億美元 ( 1 , 8 7 6 億港元 ) 2，二零一二年進口和出口商

品貨值分別為 124 億美元 ( 9 5 8 億港元 )和 98 億美元 ( 7 6 0 億港元 ) 3。一

九六零年八月，科特迪瓦脫離法國獨立，成立共和政府。  

聯 合 國 對 科 特 迪 瓦 的 制 裁  

2 .  在 一 九 九 零 年 代 ， 科 特 迪 瓦 是 西 非 最 繁 榮 安 定 的 國 家 之 一 。 然

而 ， 由 於 農 產 品 在 全 球 市 場 面 對 激 烈 競 爭 ， 價 格 日 漸 下 降 ， 該 國 經 濟

備 受 打 擊 。 社 會 動 盪 及 政 治 危 機 ， 令 經 濟 情 況 雪 上 加 霜 。 二 零 零 二

年 ， 政 變 圖 謀 未 遂 演 變 為 叛 亂 ， 國 家 陷 入 分 裂 。 政 府 軍 (主 要 集 結 在

南 部 )與 叛 軍 新 生 力 量 (控 制 該 國 多 個 地 方 ， 主 要 在 北 部 )發 生 武 裝 衝

突 。 聯 合 國 維 持 和 平 部 隊 在 雙 方 之 間 設 立 緩 衝 區 ； 這 場 內 戰 持 續 了 數

年。  

3 .  二 零 零 三 年 一 月 ， 在 法 國 斡 旋 下 ， 科 特 迪 瓦 政 府 與 叛 軍 簽 訂 《 利

納 —馬 庫 錫 協 定 》 。 該 協 定 的 條 款 包 括 組 成 民 族 和 解 政 府 ， 吸 納 新 生

力 量 代 表 ； 成 立 聯 合 國 監 察 委 員 會 ， 監 督 協 定 的 執 行 情 況 ； 以 及 訂 定

停 火 協 議 。 由 於 政 治 形 勢 持 續 緊 張 ， 交 戰 各 方 在 二 零 零 三 年 三 月 及 二

零 零 四 年 七 月 ， 分 別 簽 訂 《 阿 克 拉 協 定 二 》 及 《 阿 克 拉 協 定 三 》 ， 試

圖 通 過 解 除 叛 軍 武 裝 鞏 固 和 平 進 程 。 然 而 ， 科 特 迪 瓦 再 度 爆 發 戰 事 ，

停火協議多次遭到違反。  

                                                 
1  資 料 來 源 ： 聯 合 國 統 計 司 出 版 的 《 世 界 統 計 袖 珍 手 冊 》 ， 網 址 為

http://unstats.un.org/unsd/pocketbook/World_Statistics_Pocketbook_2013_edition.pdf 
2  資 料 來 源 ： 中 央 情 報 局 世 界 各 國 概 況 ， 網 址 為 http://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

world-factbook/geos/iv.html 
3  資 料 來 源 ： 世 界 貿 易 組 織 統 計 數 字 資 料 庫 ， 網 址 為

http://stat.wto.org/Home/WSDBHome.aspx?Languag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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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內 戰 使 科 特 迪 瓦 陷 於 分 裂 。 按 照 原 訂 計 劃 ， 科 特 迪 瓦 原 定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舉 行 總 統 選 舉 ， 為 恢 復 國 家 穩 定 邁 出 重 要 一 步 。 不 過 ， 總 統 選

舉 一 再 押 後 。 第 一 輪 選 舉 最 終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舉 行 ， 但 由

於 沒 有 參 選 人 獲 得 大 多 數 票 ， 因 此 須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進

行 決 勝 選 舉 ， 由 現 任 總 統 巴 博 ( Laurent Gbagbo)對 前 總 理 瓦 塔 拉 ( Alassane 

Ouattara)。 巴 博 雖 然 在 決 勝 選 舉 中 落 敗 ， 但 拒 絕 下 台 ， 使 該 國 政 治 陷 入

僵局，隨後更發生暴力事件，據報造成逾 1  000 人死亡。巴博在二零

一 一 年 四 月 中 旬 投 降 ， 令 暴 力 事 件 告 一 段 落 。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二 十 一

日瓦塔拉正式就任，成為科特迪瓦總統。  

5 .  鑑 於 區 內 的 和 平 進 程 受 到 威 脅 ， 聯 合 國 安 全 理 事 會 (安 理 會 )在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通 過 第 1572 號 決 議 ， 對 科 特 迪 瓦 實 施 制 裁 ，

包 括 軍 火 禁 運 ， 旅 行 禁 令 和 凍 結 若 干 人 士 的 資 產 。 二 零 零 五 年 ， 安 理

會 通 過 第 1643 號 決 議 ， 修 訂 對 科 特 迪 瓦 的 制 裁 措 施 ， 進 一 步 禁 止 來

自 科 特 迪 瓦 的 毛 坯 鑽 石 進 口 ， 防 止 有 人 通 過 衝 突 鑽 石 的 非 法 貿 易 ， 向

武 裝 部 隊 提 供 財 政 支 援 。 其 後 ， 安 理 會 通 過 多 項 決 議 ， 延 長 對 科 特 迪

瓦 的 制 裁 ， 最 新 一 項 是 二 零 一 三 年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通 過 的 第 2101 號 決

議，把制裁措施延長至二零一四年四月三十日。 4  

香 港 與 科 特 迪 瓦 的 貿 易 關 係  

6 .  二零一二年，科特迪瓦在香港的世界貿易伙伴中排行第 134 位，

貿易總值為 1 .34 億港元；當中輸往科特迪瓦的出口總值為 1 .07 億港

元，從科特迪瓦進口的貨物總值則為 2 ,700 萬港元。香港與科特迪瓦

的貿易額摘要如下：  

                                                 
4 第 2 至 5 段 資 料 來 源 ： 聯 合 國 世 界 糧 食 計 劃 署 官 方 網 站 ， 網 址 為

http://www.wfp.org/countries/c%C3%B4te-divoire； 聯 合 國 兒 童 基 金 會 官 方 網 站 ， 網 址 為

http://www.unicef.org/infobycountry/cotedivoire.html ； 以 及 聯 合 國 新 聞 中 心 ， 網 址 為

http://www.un.org/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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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與 科 特 迪 瓦 的 貿 易 額  [價值以港幣 (百萬元 )計 ]  

項目  二 零 一 二 年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至 四 月  

( a )輸往科特迪瓦的出口總值  107  58  

( i )港 產 品 出 口  21 5  2 6  

( i i )轉 口 貨 物  86 7  56 8  

( b )由科特迪瓦進口的貨物總值 27 9  25 1 0  

貿 易 總 值  [ ( a ) +( b ) ]  134  83  

二 零 一 二 年 ， 科 特 迪 瓦 與 內 地 之 間 的 貿 易 ， 有 價 值 1 .17 億 港 元 的 貨

物經香港轉口 (佔科特迪瓦與內地貿易總值的 1 . 6 % )，當中 4 ,200 萬港

元的貨物由科特迪瓦經香港轉口往內地 1 1，其餘 7 ,500 萬港元的貨物

則由內地經香港轉口往科特迪瓦。  

7 .  安 理 會 現 時 對 科 特 迪 瓦 實 施 的 軍 火 禁 運 、 旅 行 禁 令 、 毛 坯 鑽 石 進

口 限 制 和 金 融 制 裁 ， 不 大 可 能 會 對 香 港 與 科 特 迪 瓦 之 間 的 貿 易 造 成 顯

著 影 響 ， 原 因 是 兩 地 貿 易 涉 及 的 主 要 商 品 種 類 與 軍 火 及 相 關 物 資 無

關 。 此 外 ， 由 於 兩 地 之 間 的 貿 易 額 相 當 小 ， 因 此 安 理 會 對 科 特 迪 瓦 實

施的制裁不大可能會對香港的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二 零 一 三 年 七 月  

                                                 
5  二零一二年，輸往科特迪瓦的港產品出口項目主要為鋁 (97.8%)。  

6  二零一三年一月至四月，輸往科特迪瓦的港產品出口項目主要包括鋁 (97.9%)。貿易

額下跌，主要由於在二零一三年一月至四月期間，輸往科特迪瓦的鋁減少。  

7  二 零 一 二 年 ， 輸 往 科 特 迪 瓦 的 轉 口 貨 物 主 要 包 括 電 訊 設 備 (59.2%) 、 氮 基 化 合 物

(4.4%)，以及鞋履 (3.8%)。  

8  二零一三年一月至四月，輸往科特迪瓦的轉口貨物主要包括電訊設備 (86.3%)、樂器

及聲音錄音器 (2.3%)，以及乙烯聚合物 (2.2%)。貿易額上升，主要由於在二零一三年

一月至四月期間，轉口輸往科特迪瓦的電訊設備增加。  

9  二零一二年，從科特迪瓦進口的貨物主要為棉 (90.2%)。  

10 二零一三年一月至四月，從科特迪瓦進口的貨物主要為棉 (99.8%)。貿易額上升，主

要由於在二零一三年一月至四月期間從科特迪瓦進口的棉有所增加。  

11 該 轉 口 數 字 指 在 科 特 迪 瓦 生 產 ( 即 來 源 國 為 科 特 迪 瓦 ) 和 經 香 港 輸 往 內 地 的 貨

物 。 這 些 貨 物 不 一 定 由 科特迪瓦托 運 來 港 。 部 分 在 科特迪瓦生 產 的 貨 物 可 能 賣

了 給 第 三 個 國 家 ， 然 後 才 托 運 到 香 港 。 同 時 ， 本 附 件 所 匯 報 的 進 口 統 計 數 字 ，

是 根 據 托 運 國 而 非 來 源 國 編 製 的 。  


